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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县自然资源局办理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
登记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自然资源部中国

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

民利企服务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〔2023〕29 号)、《自治区自然

资源厅宁夏银保监局关于开展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民利企服

务的通知》（宁自然资发〔2023〕73 号）、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银川市自然资源局、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、银川住房

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开展存量房“带押过户”服务新模式的通知》（银

住建发〔2023〕61 号）等文件有关要求，现就推行不动产“带押

过户”登记服务，制定本方案:

一、 工作目标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抵押不

动产依法转让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四百零六条“抵押期间，抵

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定”的

规定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模式，

解决在不动产交易中“转贷”办理时间长、交易风险高、资金

负担重等问题，优化交易流程，实现便民惠企目标，助力经济

社会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依据《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在不动产交易过程中，卖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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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，且按揭贷款当前无逾

期，同时买方也需要贷款的情况下，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、注

销抵押登记，通过规范流程和开展资金监管、提存等方式完成

过户，实现登记、贷款、放款、还款无缝衔接。

（一）提供常态化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

不动产登记受理人员依据买卖双方和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住

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的登记申请，常态化提供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

登记服务。“带押过户”涉及不动产转移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

登记、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，以及抵押变更登记和注销

登记等业务类型，要不断探索多业务合并办理，优化业务流程，

精简业务环节，缩短办理时间，提高服务效率。常态化开展“带

押过户”服务。

（二）拓展“带押过户”贷款业务覆盖面

不动产登记受理人员办理申请“带押过户”业务时，要主

动靠前服务，积极对接买方和卖方贷款银行，做好业务指导，

让银行主动参与“带押过户”业务落地实施。要拓宽“带押过

户”登记业务范围，受理住宅、工业、商业等不动产登记类型、

不同银行“带押过户”登记业务，实现预告登记、转移登记、

抵押登记等业务合并办理，支持转移预告登记与抵押预告登记

以及“双预告”登记转本登记一并申请、一并办理。不动产登

记受理人员要加快办理“带押过户”业务，开通绿色通道，优

先受理，即来即办，减少风险发生。

（三）持续推动不动产登记和贷款业务协同联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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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中心要与银行加强业务协同，优化工作流程，

实时共享信息，精简办事材料，实现贷款申请审批发放流程与

不动产交易、登记等流程有效协同，努力实现登记、贷款、放

款、还款无缝衔接，切实便民利企。

三、业务流程

由银行同意办理“带押过户”业务，买卖双方备齐过户相

关材料，卖方、买方、贷款银行共同到永宁县政务大厅二楼不

动产登记窗口申请办理“带押过户”手续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1.不动产登记申请表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

3.抵押权人身份证明（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）

4.不动产权证书

5.存量房买卖合同

6.契税完税证明

7.主债权合同、抵押合同（需办理二手房抵押贷款业

务（买方）提供）

8.不动产登记证明（抵押权人提供）

9.抵押权人同意转让的证明材料（声明书、同意办理

第二顺位抵押登记说明函、同意办理带押过户说明函）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，践行以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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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等作为激发房地产

市场活力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受理人员要加强沟通协

作，建立便民高效、资金安全的运行机制，共同指导推动不动

产“带押过户”惠民利企政策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配合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加快推动业务流

程改造，明确业务标准和申请材料，提供“带押过户”日常登

记服务。要加强数据和信息的共享互通，确保不动产“带押过

户”安全。对符合合并办理条件的业务，根据申请进行合并办

理，精简申请资料、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采用多种方式加强业务推介和工作

宣传，让群众、中介机构等充分知晓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

模式，让更多的企业群众享受到不动产登记和金融业务改革创

新政策红利。



— 7 —

附件 1

声明书

卖方：

证件类型：居民身份证

证件号：

买方：

证件类型：居民身份证

证件号：

抵押权人：

证件类型：营业执照

证件号：

鉴于：

卖方与抵押权人已签署编号为：

的 （合同名称）；买方与抵押权人已签署编号为：

的 （合同名称）；买卖双方基于自愿协商及平等

交易原则，双方签署了编号为：

的 （合同名称）。

上述合同均真实、有效、合法。

三方就办理交易涉及的不动产抵押相关事项做如下声明：

一、声明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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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卖方声明

卖方将坐落于 的

不动产出售给买方，不动产权证号/（房产证号、土地证

号）: 。卖方在办理不动产过

户登记前，就该房屋已向 （抵押权人）设定抵

押，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为： 。

卖方与买方完成过户登记号但该房产尚未办妥第二顺位抵押登

记前，卖方仍对该房产负有第一顺位抵押人的全部义务。

（二）买方声明

买方同意将按照主合同要求办妥该房产第二顺位抵押登记

手续，履行己方合同义务。同时，买方对该房产上已设定的第

一顺位抵押权清楚并认可其法律意义，该房产办理过户登记后，

须配合抵押权人办妥第二顺位抵押登记，买方不以该房产上先

前存在的抵押权利限制而对抗抵押权人。如在办妥第二顺位抵

押前该房产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，买方不以已办理过户登记

而对抗抵押权人，买卖双方之间的纠纷自行解决，与抵押权人

无关。

（三）抵押权人声明

抵押权人同意卖方在无需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情况下，

买卖双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，并向抵押权人办理第二顺位抵

押登记，后续解押后该第二顺位自动上升为第一顺位。

二、本声明书为三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未遵循本声明书的，

构成违约，违约责任依照主合同约定执行，主合同未约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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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约责任承担范围为损失方的实际损失。

三、本声明书一式四份，买卖双方、抵押权人、不动产登

记部门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四、本声明书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声明书签字部分）

卖方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买方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抵押权人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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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同意办理第二顺位抵押登记说明函

永宁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：

客户（卖方） （身份证号： ）

于 年 月 日在 （抵押权人）

办理个人住房贷款（金额： 万元，贷款期限：

年，贷款账号： ，不动产登记证

明号/他项权证号： ，房屋坐

落： ），因发生房屋交易

申请办理带押过户给房屋买方： （身份证

号： ），我行同意卖方在无需办理抵

押权注销登记的情况下，买卖双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，并向

抵押权人办理第二顺位抵押登记，后续解押后该第二顺位自动

上升为第一顺位。

抵押权人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— 11 —

附件 3：

同意办理带押过户说明函

永宁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：

客户（卖方） （身份证号： ）

于 年 月 日在 （抵押权人）

办理个人住房贷款（金额： 万元、贷款期限：

年、贷款账号： 、不动产登记证

明号/他项权证号： 、房屋坐

落： ）尚未结清，当前贷款余

额： 万元，因发生房屋交易，现申请办理带押过户

给房屋买方 （身份证号： ）。我行同

意该客户在贷款尚未结清状态下办理带押过户。

抵押权人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